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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醒个人股东提供原值鉴证报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十八届发审委 2019 年 6 月 13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 55 次会议审核结果，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申

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审核通过。 

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9 日披露了《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醒股东参加

股东大会并提供股票原值、关联方信息 及上交所证券账户等资料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8）。 

为顺利办理公司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相关工作，并充分有效地保证全体股东的 

合法权益，公司特对全体个人股东提示如下：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证券机构技术和制度准备完成后个人转让

上市公司限售股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 108 号）的规定，

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公司在向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股份初始登记时，需一并

申报自然人股东持有限售股（即在公司上市前持有的股份）的成本原值（包括限

售股买入时的买入价及按照规定缴纳的有关税费）相关资料，并由会计师事务所

或税务师事务所对申报资料出具鉴证报告。按上述通知规定，未申报限售股成本

原值的股东，将按限售股转让收入的 15%核定限售股成本原值及合理税费；自

然人股东转让新上市的公司限售股的，以实际转让收入减去成本原值和合理税费

后的余额，按 20%的税率直接计算需扣缴的个人所得税额。 

请各自然人股东结合自身情况决定是否进行持股成本原值申报，如进行申报

的，请按照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9 日披露的《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醒股

东参加股东大会并提供股票原值、关联方信息及上交所证券账户等资料的提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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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公告编号：2019-058）中关于申报股票原值的要求提交相关资料；同时，

按照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股份初始登记申报文件的要求，需报送由会计师事务所或

税务师事务所出具有关个人股东成本原值的鉴证报告。 

请各位股东将上述资料的扫描件先发到公司邮箱 ipojingjin@126.com，并将

鉴证报告原件寄到“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路北首证券部，曹玉梅收，

0534-2758995”； 

鉴于登记结算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公司股份初始登记完成后不再接受 

持股成本原值和鉴证报告的申报，故特别提示需申报持股成本原值的自然人股东 

务必将申报相关资料或根据要求补充提供必要资料在 2019 年 7 月 5 日前邮寄送

达（以快递件签收时间为准）。若不进行申报或者无法提供完整的持股成本原值

详细资料， 将视为放弃申报。公司将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的相关规定申报。 

 

特此公告。 

 

 

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6 月 26 日 
 


